
大陸地區臺商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總說明 

現行大陸地區臺商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

一百零一年三月三十日修正發布。考量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商借國內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其成績考核之評核方式與商借及借調期限

宜予規範；同時配合「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

停辦辦法」名稱修正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公布施行，爰擬具本辦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 將所定「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改制合併停辦

辦法」修正為「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

辦辦法」。（修正條文第五條及第十五條） 

二、 商借教師於商借期間之成績考核，經大陸地區臺商學校評核後，

送原服務學校辦理；同一教師辦理商借之期間，與其借調期間合

併計算不得逾八年。（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三、將所定「幼稚園」修正為「幼兒園」；所定「幼稚教育法及其施行

細則之規定」修正為「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大陸地區臺商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應

由創辦人準用本法與私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

立變更停辦辦法第七條至第十

條有關設立基準之規定，提出

籌設學校計畫，連同大陸地區

主管機關許可文件，報本部審

查。 

第五條  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應

由創辦人準用本法與私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

立改制合併停辦辦法第七條至

第十條有關設立基準之規定，

提出籌設學校計畫，連同大陸

地區主管機關許可文件，報本

部審查。 

配合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其分校分部設立改制合併停辦

辦法於一百零一年十月二十九

日修正為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

辦法，爰修正該辦法名稱。 

第十五條  大陸地區臺商學校

經審核符合私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

辦辦法第七條至第十條有關設

立基準部分之規定及本辦法關

於校長、師資、課程與其他相

關規定者，准予備案。 

第十五條  大陸地區臺商學校

經審核符合私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改制合

併停辦辦法第七條至第十條有

關設立基準部分之規定及本辦

法關於校長、師資、課程與其

他相關規定者，准予備案。 

配合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其分校分部設立改制合併停辦

辦法於一百零一年十月二十九

日修正為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

辦法，爰修正該辦法名稱。 

第二十八條  為維持師資之穩

定，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得經

本部核准，並經臺灣地區公

立學校及其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同意後，商借現職教師。

商借期間原服務學校應保留

商借教師本職之職缺，按臺

灣地區待遇福利支給之規

定，支給商借教師薪資及各

項福利津貼給與，並辦理商

借教師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及退休撫卹基

金事宜；其應由政府負擔之

經費，由本部於補助大陸地

區臺商學校之預算項下支

應。原服務學校應自行負擔

或向所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請撥商借期間聘任代理教師

之費用。商借教師於商借期

第二十八條  為維持師資之穩

定，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得經

本部核准，並經臺灣地區公

立學校及其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同意後，商借現職教師。

商借期間原服務學校應保留

商借教師本職之職缺，按臺

灣地區待遇福利支給之規

定，支給商借教師薪資及各

項福利津貼給與，並辦理商

借教師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及退休撫卹基

金事宜；其應由政府負擔之

經費，由本部於補助大陸地

區臺商學校之預算項下支

應。原服務學校應自行負擔

或向所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請撥商借期間聘任代理教師

之費用。 

一、商借教師其原服務學校為

公立學校，學年度終了屆

滿一學年者，應予成績考

核，由於商借教師已商借

至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商

借期間之成績考核，應由

商借學校評核後，送原服

務學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辦理，爰於第一項後段增

列明定之。 

二、為避免教師因辦理借調及

商借離開原服務學校過

久，影響校務運作及學生

受教權，爰於第三項增列

明定同一教師辦理借調或

商借期間合併計算不得逾

八年。 

三、第二項及第四項未修正。 

http://www.6law.idv.tw/6law/law3/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改制合併停辦辦法.htm#a7
http://www.6law.idv.tw/6law/law3/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分校分部設立改制合併停辦辦法.htm#a7


間之成績考核，經大陸地區

臺商學校評核後，送原服務

學校辦理。 

前項商借教師應具備下

列條件： 

一、臺灣地區公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編制內現職合

格教師，且服務成績優

良。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

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三、具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所

定任教學科能力 

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依前

二項規定商借教師，其商借

員額不得超過該校現有教師

人數總額之百分之十；其每

次商借期間以二年為限，商

借教師於期間屆滿後，應回

任原服務學校；同一教師辦

理商借之期間，與其借調期

間合併計算不得逾八年。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一月十五日修正施行前已

借調之教師，於借調期間內，

得重新依前三項規定辦理商

借至原借調期間屆滿為止，

不得逕轉為商借教師。 

前項商借教師應具備下 

列條件： 

一、臺灣地區公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編制內現職合

格教師，且服務成績優    

良。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

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三、具大陸地區臺商學校所

定任教學科能力。 

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依前

二項規定商借教師，其商借

員額不得超過該校現有教師 

人數總額之百分之十；其每

次商借期間以二年為限，商

借教師於期間屆滿後，應回

任原服務學校。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一月十五日修正施行前已

借調之教師，於借調期間內，

得重新依前三項規定辦理商

借至原借調期間屆滿為止，

不得逕轉為商借教師。 

 

  

第三十七條  大陸地區臺商學

校附設有幼兒園者，其幼兒

園設立標準、課程、設備、

招生及師資等事項，比照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及其相關法

規之規定。 

 

第三十七條  大陸地區臺商學

校附設有幼稚園者，其幼稚

園設立標準、課程、設備、

招生及師資等事項，比照幼

稚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

定。 

 

一、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自

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

行，幼稚園應自該法施行

之日起一年內，申請改制

為幼兒園，為求本條文所

定比照之法規名稱及幼稚

園名稱得與該法規定取得

一致性，爰將所定「幼稚

園」修正為「幼兒園」；所

定「幼稚教育法」修正為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二、另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尚授

權訂定其他相關法規規

範，爰將文字修正為「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及其相關

法規之規定」。 

 


